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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债权执行的边界
———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的债权执行条款

袁大川a,b

(西南政法大学
 

a. 执行研究院;b. 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对债权执行边界的确定,关乎执行债务人责任财产的认定与第三人的利益保障,对于确保执

行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典编纂之际,如何界定债权执行客体的应然范围,是推

进债权执行制度体系化建构的关键问题。 债权执行边界的生成机理包括责任财产理论、执行标的有限

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理。 依据责任财产理论,作为执行客体的债权须具备经济价值、独立性与可让与

性,且该债权归属于执行债务人所有。 基于维护公益与尊重人权的需要,对债权的执行应当遵循执行标

的有限原则,不得强制执行实体法上禁止让与的债权与程序法上禁止执行的债权。 而利益平衡原理则

要求执行机关适度平衡多元主体之间的权益保护,避免对债务人和第三人造成过重的负担。 在宏观上,
应当将债权执行划分为“基本型”和“占有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客体形态分别予以重构。 “基本型”用

于实现给付金钱之执行名义,其执行客体应当涵盖非到期债权与非金钱债权。 唯将来债权的扣押须受

一定限制,应结合作为债权基础的法律关系、将来债权发生的可能性、主体的特定化予以斟酌。 在继续

性给付债权扣押效力范围的判断上,应当秉持债权基础关系的单一说,同时对立法草案的相关条文予以

调整。 “占有型”用于实现交付物之执行名义,其适用场域应限定为第三人对执行债务人负有交付义务

的情形。 若第三人属于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事人或者继受人利益而占有标的物者,不得适用债权执行

方法。 较域外而言,由于我国对第三人采用径为执行方式,阻却“占有型”债权执行的事由亦呈现特

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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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债权执行是指在民事执行活动中,执行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就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为

强制执行,以实现债权人的执行债权。 在现代社会,“人类最重要及最普遍之财产权,已非物权而为

金钱债权” [1]493。 债权基于其财产属性,可以通过自由交易或者强制执行实现其交换价值,故两大

法系国家和地区均将其归入执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 不同于对动产等有形物的强制执行,债
权执行程序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以观念性存在的债权为执行客体,并无公示手段可资执行机关

外观审查。 与此同时,基于实体法上债权的开放性,程序法往往只就债权执行客体作出抽象性规

定,从而产生了对债权执行的适用边界问题。 对债权的强制执行攸关被执行人责任财产范围的认

定,甚至将案外第三人直接卷入他人之间的纷争,对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甚重。 正因如此,如何确定

对债权强制执行的边界,使第三人尽量免受程序上的不利益,是强制执行立法和司法不可回避的重

要课题。
在我国现行执行制度之下,对债权的执行在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外壳”之下,一直被置于实现

金钱债权的执行语境下讨论。 有学者认为“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是指在关于金钱债权的执行

中,以被执行人的债权为执行标的所实施的执行” [2]555。 但不论从法理而论,或由比较法上的经验

可知,债权执行方法既可用于实现金钱给付请求,在特定情形下也可准用于实现物之交付请求权的

场合。 前者为债权执行程序的“基本型”,囊括了完整的“扣押—变价—清偿”的执行环节。 这一类

型的适用最为广泛,因此许多教科书都将债权执行放在金钱执行语境下分析[3] 。 后者为“占有型”,
特指为实现物的交付请求权,对占有标的物之第三人在特定条件下适用债权执行程序。 2022 年 6
月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以下简称《执行法草案》)以专章对债权

执行作出规定,实现了债权执行客体狭义说到广义说的突破①,改变了此前司法解释确立的到期债

权执行的限缩模式,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然而,此次草案虽已勾画出债权执行程序的宏观图景,但
在微观层面,围绕着债权执行程序的适用边界依然有诸多问题亟待回应。

一方面,从债权执行制度与民法债权制度的外部衔接来看,在宽泛地承认债权属于被执行人责

任财产的同时,仍需关注债权在强制执行场域作为执行客体的特殊性,清晰界定适格执行客体的边

界。 例如,将来债权在实体法上分为已有基础关系的将来债权和无此基础的将来债权两类,两者是

否皆可作为适格的执行客体? 此外,《执行法草案》第 190 条②明文规定为实现债权人的物之交付请

求权,债权执行程序亦可适用于第三人占有标的物之情形,但并未就这一“占有型”适用债权执行方

法的前提条件予以明示,仅作笼统处理。 为防止将来适用的分歧,也有必要从理论层面予以澄清。
另一方面,强制执行程序尽管以尽速实现债权人权利为侧重,但同时也蕴含着人权保障、执行正当

性等多元价值。 考虑到第三人在债权执行程序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两大法系立法大多专门规定了

禁止执行的债权范围,从而平衡执行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保障。 由于我国债权执行制度采“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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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狭义说将债权执行程序的客体限缩为具有等价性质的金钱、货币或者有价债权等金钱给付债权。 而广义说则主张,作为执行标的的内

容既可以是金钱给付,也可以表现为物的交付。
《执行法草案》第 190 条:“第三人占有执行依据确定交付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法第十一章第二节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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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模式③,相较而言,第三人在我国债权执行程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现行司法解释对债

权执行的消极范围并未明示,仍有待完善。 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融合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探究

对债权执行的应然边界,以期为我国债权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与科学运行有所裨益。

二、债权执行边界的生成机理

(一)责任财产理论

债务人究竟以何种债权作为适法的执行客体,即落入责任财产理论的作用范围。 所谓责任财

产,是指“债务人所有的财产(包括物或权利)中,得为强制执行客体适格,可满足或实现债权人之请

求权,此等财产的总称” [2]409。 这一概念虽常为我国学者论及,然多为大陆法系借鉴的德国法中却

并无“责任财产”的表述。 事实上,《德国民法典》虽然使用了“财产”一词,但并未明示其具体内涵。
德国法的责任财产概念是藉由学理解释而产生的,原则上一个人的财产是由这个人所有的具有金

钱价值的各种权利的总体构成的。 财产是各种权利的总和,包括地产、动产、债权和其他财产权等,
这些权利可以以金钱价值衡量或者转变为金钱[4]409-410。 然而,债务人名下的财产并非均能作为强

制执行的客体,责任财产理论从财产归属、经济价值、独立性等多个维度设定了财产作为执行客体

的具体要件。
对债权的执行边界亦不可突破责任财产理论之下执行标的之适格要件,得为强制执行的债权

具备经济价值、独立性与可让与性,并且归属于执行债务人所有。 具体而言:其一,债权所蕴含的经

济价值必须现实地用于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在执行程序中具有变价的可能性。 若被执行人所享有

的债权系请求其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那么该财产利益并非为被执行人所有,而无法成为适格之

执行对象。 但是,对于那些即使不能立即确认经济价值的附条件、附期限债权而言,只要作为权利

发生基础的法律关系被确定或者权利本身可得特定,即可以进行扣押[5]383。 其二,就债权的独立性

要件,对债权的执行乃是为了满足执行名义所载明的执行债权,若作为执行标的之债权,不得独立

处分,自然不具有可执行性。 从属性较强的保证之债、利息之债就属于此。 以利息之债为例,其以

原本债权之存在为前提,具有从属性。 当原本债权最初不成立或因撤销或其他事由已消灭者,利息

之债亦失其存在[6]262。 其三,就债权的可让与性要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51 条之一明定,没有

特别规定时,债权以可以转让的为限,可以扣押。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虽未就此明文规定,但若执行

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不得让与,或者不得由他人行使的,就无法通过变价方式满足执行债权,因而不

能成为债权执行的客体。 其四,受扣押的债权应属于执行债务人所有,这里不仅包括狭义的金钱执

行场合中,执行机关用以满足债权人金钱债权的对第三人的金钱债权、物之交付请求权,也包括广

义上非金钱执行语境下,执行机关解除第三人占有而对交付请求权的执行。 债权的归属应依实体

法而定,如破产管理人虽可就破产人的债权行使权利,但此项财产仍归属于破产人,不得作为破产

管理人的责任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二)执行标的有限原则

执行标的有限原则是指“执行活动必须针对法律允许的对象进行,而不能超越这一范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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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所谓“径为执行”模式,即执行机关在扣押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之后,若第三人未在特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即可直接对该第三

人强制执行,无须由执行债权人另行取得对第三人的执行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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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原则,民事执行活动指向的客体应当是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或者行为,而不能包括人身。 与

此同时,执行标的有限性也体现在执行机关对特定财产的执行应受一定范围的限制。 在执行程序

中,原则上只要是债务人所有或者受其支配的财产原则上均归入执行对象。 然而,基于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保护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利益之价值目标,强制执行立法均划定了免于执行的特定财产范

围。 对债权的强制执行亦受该原则第二层含义的拘束。
根据这一原则,作为执行对象之债权除了具备责任财产的构成要件之外,也不得落入禁止执行

的消极范围之内,否则将突破债权执行的边界而有害于执行正当性。 禁止执行的债权来源于实体

法与程序法的规定。 实体法明文禁止让与的债权不单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的考量,而且关系到社

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合伙人关于特殊利益请求权、夫妻共同财产均分债

权、社会救济债权等均属于法定禁止转让的债权[8]152-153。 我国现行法上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 34 条第 2 款规定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债权。 程序法上禁止执行的债权散见

于我国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21 年修正)第 250—251
条涉及强制执行收入、其他财产的限制,旨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审议

中的《执行法草案》第二编第八章第 101 条列举了可以豁免执行的财产类型,但就债权执行客体的

禁止范围并未言明。 域外强制执行立法就债权执行边界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制度安排。 《日本民事

执行法》第 152 条为工资、薪金、薪俸、退休金、奖金,以及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债权设定了禁止扣押

的比例。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50 条之一规定,绝对不能扣押的收入包括加班报酬、工作补贴、节
假日报酬,以及教育基金、奖学金、盲人津贴等请求权。 至于附有禁止让与约定的债权能否排除强

制执行,学说上存有争议④。 从法理而言,根据债的相对性,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禁止转让条款仅对特

定当事人产生拘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 “强制执行不是交易行为,法律上没有必要尊重这种协

议” [5]383。 即使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附有禁止让与特约,亦不妨碍执行法院对其进行扣押。
(三)利益平衡原理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

的个人利益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和碰撞[9] 。 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

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10] 。 法律层面的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来协调各方面的冲突因素,使得

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 一般而言,强制执行程序主要牵涉执

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两方主体,但在债权执行程序中,由于债权所具有的请求权特性,决定了第

三人的存在。 债权执行涉及的多重法律关系与利益纠葛,使得执行债权人、执行债务人与第三人之

间的利益平衡呈现出一种紧张态势。 对于执行债权人而言,在争议法律关系经过实体判断之后,其
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国家强制力,高效、快速地转换债权的流动价值,实现执行名义确定的给付内

容。 而在此过程中,作为无端卷入他人执行程序的第三人却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尤其是

在“径为执行”模式之下执行机关所扣押的债权并未经司法程序先行判断,第三人的实体利益可能

有所牺牲。 因此,通过债权执行实现执行名义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也成为一

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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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肯定说认为,对于有禁止让与约定的债权,执行法院有权对其强制执行,并核发收取命令使执行债权人受领第三人的给付。 否定说从维

护执行权威、保障执行效果的角度出发,否认该实体法规定在强制执行场合的适用。 参见:张登科《强制执行法》 (三民书局有限公司,
2012 年版第 429-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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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原理是由执行程序的一般价值追求与债权执行的制度特点所决定的。 法的价值层

面,执行效率、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是现代民事执行程序的应有之义。 其中,效率是强制执行程序

的首要价值追求,表现为应当迅速、完全地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人权保障则体现为对强制执行程序

的限制,用以保证债务人及其家属作为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11] 。 与此同时,为防止执行机关借助国

家强制力不当侵入市民的私人生活,强制执行还应当注重程序的安定性,确保不特定第三人的财产

安全。 基于上述法价值指引,债权执行程序的立法设计在强调执行效率价值的同时,也应尽可能减

少第三人的负担,适度平衡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诉求。 对此,许多国家都在债权执行程序中为第

三人提供了利益保护机制,如德国、日本的执行立法均肯定第三人在执行程序中对执行债权人为抗

辩、抵销的权利,并对扣押命令的客观效力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使其尽量免受程序与实体上的

不利益。

三、“基本型”债权执行的边界

(一)非到期债权与将来债权的扣押适格

扣押适格,强调的是债权作为执行客体被执行机关扣押的资格。 在我国,对于债权执行客体的

应然范围,大多学者都主张回归债权之实体法本义,将未到期的债权、已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

权均纳入对债权执行的范畴,并就执行方法作相应调整[12-13] 。 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将来发生的债

权都具有扣押适格,即使是在德日模式之下,判例和学说也就将来债权的扣押要件予以限制。 目

前,依据《执行法草案》第六章“对债权的执行”的规定,不管是履行期尚未届至的债权,还是纯粹的

将来债权似乎都可以作为债权执行程序的扣押对象。 对此,有必要对这两类债权的扣押限制进行

分别讨论。
对于前者,一般域外立法例对于债权扣押客体并不作履行期限上的限制。 即使是未到期的债

权,仍可由执行机关实施扣押手续,从而限制执行债务人的处分行为,防止其提前处置债权而逃脱

强制执行。 在德国,即便是那些已经成立、尚未届期的金钱债权,仍可被执行机关扣押[8]150。 无论是

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还是将来发生的债权(例如将来的诊疗报酬债权、保险合同的解约退款请求

权),只要基础法律关系已经形成,可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并可得特定,就可成为扣押标

的[14] 。 具言之,附期限的债权可以分为附始期和附终期,前者在期限届至之前,其权利义务之效力,
尚待发生,权利人在此期间具有取得一定利益的期待权。 尽管在期限届至前,债权尚未发生,但若

延至期限届至再为扣押,又恐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移转而无从执行,因此不妨将其作为适格之扣押对

象。 而附终期的债权,在期限到来之前,权利已然存在,对其强制执行应无疑义。 至于附条件的债

权,可分为附停止条件与附解除条件,前者在条件成就之前就可以扣押,当然如果条件未能成就,则
扣押落空。 后者在条件成就之前就已经属于适格的执行标的,可以实施扣押,仅在条件成就后,扣
押因债权消灭而失去对象。

然而,对于将来债权,如果允许执行机关无差别地扣押所有可能成立的将来债权,那么将对债

务人和第三人产生过重的负担。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域外的判例和学说强调将来债权须具备可识

别性,否则便不能成为适格的执行客体。 所谓将来债权,亦称为未来的债权,史尚宽先生将之界定

为三类:一是现已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仅依某事实的添加就可以发生债权,如合作社社员的利益分

配请求权、保证人对于主债务人的求偿权等;二是现无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在,未来债权的发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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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法律关系要件的成立与否,如将来行使撤销权、解除权后所生的返还请求权;三是尚无债权发

生的根据,仅仅存在将来发生债权的可能性而已,如将来订立消费借贷所产生的债权等[6]712。 此即

将来债权的广义说,包含了已有基础关系的将来债权与无基础关系的将来债权,后者也被称为狭义

上的、纯粹的将来债权。 德国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将来债权的扣押问题,而是藉由判例和学说

形成了扣押将来债权的若干条件,具体包括:一是将来债权的发生原因以及债务人、第三人是特定

的。 原因是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29 条之二、之三的规定,扣押裁定必须向第三人送达,并且

当该裁定送达之时,视为扣押生效。 二是执行机关在实施扣押时,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存在既定的

法律关系且债权发生的可能性相当高。 基于上述要件,德国法上可供扣押的将来债权包括债务人

基于工作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基于交互计算关系产生的将来债权、将来的社会给付请求权等[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债权转让规范的预设调整对象为现实债权,

未来的债权因其利益的将来性、债务人的非特定性等特征,无法准用现行规范予以调整[16] 。 就实际

情况而言,若允许对任何将来债权予以扣押,不免对第三人造成过苛的负担,而且执行机关尚需为

债权基础关系的审查、第三人的特定付出相当的精力,一定程度上也背离了执行标的有限原则和执

行效率追求。 是故,将来发生债权作为执行标的之容许性,仍需结合作为债权基础的法律关系、将
来发生债权的可能性、债务人与第三人的特定化予以判断,即使该债权的给付数额未确定,也不妨

碍其成为扣押对象。 适格的扣押客体包括基于既有劳动合同产生的将来薪资请求权及基于既有租

赁合同产生的将来租金请求等。 若作为债权发生原因的法律关系尚不存在,或者受扣押债权的相

对人无法确定的,执行机关自然无法实际推进扣押程序。
(二)物之交付或移转请求权的扣押适格

就非金钱债权作为执行客体之适格性,学者历来存有分歧。 否定说认为,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

的债权在性质上只能是给付金钱、货币或者有价证券一类的可执行债权。 因为其他种类债权存在

作价和拍卖等问题,不适宜采取划拨或直接强制执行的方法[17] 。 肯定说则认为,虽然物之交付请求

权不能直接用于清偿金钱债务,但其可通过动产、不动产的变价程序转化为金钱,因此成为适格的

债权执行标的[18] 。 从责任财产理论考察,物之交付或移转请求权只要具有财产价值,同样应属被执

行人的责任财产而纳入债权执行范畴。 “人们把将某人的财产在强制执行中提供给财产持有人的

债权人的情况称为财产责任(Vermögenshaftung),把债权人由此取得的,通过把相应的财产标的物变

价而满足自己(原则上是每一债权)的这种可能性称为获偿的可能性( Zugriffsmöeglichkeit)” [4]415。
申言之,只要权利标的具有换价的可能性,即使不能如货币之债一般直接用以满足执行债权,但只

要可以通过后续拍卖、变卖程序实现变价就可以成为执行标的。 这一点也为许多国家的立法例所

承认,《日本民事执行法》第 143 条明确规定,除金钱债权之外,以交付船舶、动产为目的之债权亦属

债权执行程序的范畴,皆可适用扣押命令。 在韩国,对于有体物交付请求权的执行,大体上也适用

金钱债权的执行方法,第一阶段是对该交付请求权的扣押程序,第二阶段分别适用动产或不动产的

变价程序将债权予以现金化以满足执行债权[5]408-409。 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46 条之规定,以
有体物的交付或给付为标的请求权的强制执行,依金钱债权的扣押程序实施。

所谓对第三人物之交付或移转请求权,“乃债务人因债权之关系,或物权之关系,得请求第三人

交付或移转动产或不动产之权利也” [19] 。 前者系债务人请求第三人为交付行为的权利,目的在于

回复动产或不动产的占有或其权利。 不仅包括债务人基于租赁、保管关系等债权关系所发生的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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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标的物之请求权,也包括基于物权关系产生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如基于所有权对无权占有的第三

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后者所谓移转动产或不动产的请求权,是指债务人基于债权或物权,请求第

三人为移转行为,而取得动产或不动产所有权或他项物权的权利[20]562。 之所以强调物之交付与移

转请求权的区分,是因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采取债权形式主义,仅凭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的合意并

不能完成所有权的移转,动产尚需交付、不动产须为登记行为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根据我国

《民法典》第 215 条确立的区分原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需要满足合意与公示两个要件,二者缺一不

可。 即便是当事人达成合意并完成物的实际交付,只要没有进行公示登记,不动产物权就不能发生

变动,亦无法推进不动产的变价程序。 故而,在债权执行程序中应当明示对物之移转请求权的执

行,而不宜简单概括为对物之交付请求权。 至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在适用债权执行

程序的同时,应注意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相关立法的特

殊规定。
(三)继续性给付债权的扣押效力范围

对适格的债权执行标的,执行机关应及时签发扣押命令限制债务人的收取、处分等行为,并禁

止第三人为清偿行为。 而学理上通常认为,扣押命令效力所及的客观范围一般及于债权的全部,对
于扣押命令送达之后产生的利息、迟延损害赔偿亦为扣押效力所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法释〔2004〕15 号,于 2020 年修正)之第 20 条亦明

确规定查封、扣押的效力及于查封、扣押物的从物和天然孳息。 2022 年《执行法草案》第 152 条对于

查封继续性给付金钱债权的客观范围作出专门规定,“查封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工资、薪金、劳
务报酬、租金等继续性给付金钱债权的,查封效力在查封额度内及于查封后第三人应付的金额”。
原因是薪资或其他继续性给付之债权,每期金额较少,但属于可期待继续反复的给付,通常执行期

间较长,为了减少执行法院按期签发扣押命令的繁琐,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均扩张了此类

债权扣押命令所及的客观范围[21] 。 但从未来立法完善的角度看,草案这一规定仅作用于支付金钱

的继续性债权,范围过窄,而且对于“查封后第三人应付的金额”具体范围指向不明,有待于进一步

解释和完善。
首先,就其内涵而言,继续性给付债权,即所谓给付多少需有继续时间之给付。 与此对应的是

非继续的给付,也称为“一时性之债”,即得依一次之行为而为之给付[6]236。 租赁合同、雇佣合同、劳
动合同、保管合同等合同关系均属于继续性给付之债。 尽管此类合同在签订时即约定了存续期限,
在形式上似乎一开始就已确定总的给付,符合一时性之债的特点。 但本质上总给付并未在签订合

同时即已确定,只有各个“个别的给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进行,累计权利义务的增加,直到

期限届满才形成总的给付。 虽然这种“个别的支付”并不要求确定的金额、时间,但仍需具有一定的

周期性和规律性,例如,临时性的劳务收入就不属于继续性给付金钱债权,而应单独签发查封命令。
其次,就债权发生的法律关系而言,理论上存在单一说和同一说的分野。 其中,持严格单一说

的学者认为,继续性给付债权发生的法律关系需与原债权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完全一致才能被扣押

效力所及。 而同一说则秉持更为宽松的立场,认为继续给付的基本关系无需追求单一债务原因或

法律关系,也不必限于一定给付期或给付额,只需依社会普通观念来看具有同一性即可[20]519。 若坚

持单一说,那么所查封的租金债权与租赁关系终结后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并非基于同一法律

关系而产生,查封的效力仅及于前者,而无法涵盖新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保障第三人实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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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避免执行机关过多行使判断权的角度考虑,应采严格的单一说。
最后,在继续性债权之给付标的上,《执行法草案》第 151 条确立了“金钱债权—物之交付或移

转债权”二元分立的债权标的架构,但在第 152 条对继续性给付债权扣押效力的规定中,似未将上

述逻辑一以贯之,而是将继续性给付标的限缩为金钱给付。 诚然,实践中继续性给付债权以租金、
工资等金钱债权的表现形式最为普遍,但也不乏以实物为给付标的之继续债权,如商家与厂家签订

的连续供给合同就属于非金钱的继续性给付之债[22] ,因此,第 152 条的表述应当修改为对“继续性

给付债权”查封的客观范围。 在此基础上,草案第 152 条所定“查封效力在查封额度内及于查封后

第三人应付的金额”的表述同样欠妥,应当修改为“查封效力在查封额度内及于查封后应受的给

付”,以此衔接债权执行标的之二元结构。 所谓第三人应受的给付,包含查封债权后每月定期支付

的租金、工资等,即使后期合同约定的给付数额发生变化,均属查封命令所及的客观范围。

四、“占有型”债权执行的边界

在物的交付执行中,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占有标的物之第三人课以宽泛的协助执行义

务,“实际上是法律文书执行力的一种畸形扩张,缺乏合法的执行依据” [23] 。 对此,《执行法草案》第

190 条改之以债权执行方法,但条文内容较为原则化。 为免生歧义,在解释论上应当将其发生场域

限于债务人对第三人具有物之交付请求权的情形,同时兼顾实体法对第三人的特殊保护,明确阻却

“占有型”债权执行的具体情形。
(一)“占有型”债权执行的发生

根据《执行法草案》第 190 条,第三人占有执行依据确定交付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一般

债权的执行方法进行。 然而,第三人占有标的物之权源具有多样性,并不能概括性地一律适用债权

执行方法。 占有标的物之第三人既有可能属于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事人或继受人利益占有标的

物者,亦有可能系对债务人负有交付义务者,不同情形背后的执行原理有别,所适用的执行方法亦

不尽相同。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当第三人属于继受人、为当事人或继受人占有标的物之场

合,并无适用债权执行方法的空间。 究其缘由,盖因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采执行力与既判力一元

论模式,执行力的主观范围以既判力的射程范围为准,两者一脉相承。 因此,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

事人或者继受人利益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均属于执行名义效力所及的一类情形。 此时的债务人与

第三人皆为强制执行法上的执行债务人,法院可以直接对该第三人实施执行,而将其占有之物取交

于债权人[1]551。 在执行文国家,执行名义生效后发生继受情形的,只需由执行机关依申请签发承继

执行文,就能使执行力作用于继受人。 与此类似,为当事人或者继受人利益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
因不具有独立利益而理应为既判力和执行力所及。 对此类占有标的物之第三人为强制执行,既无

害于第三人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保障,也能有效防止债务人恶意转移系争标的物而阻碍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为当事人或者继受人利益而占有,系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直接占有人的地位,如受任

人、保管人、受寄人等。 若第三人系为自己利益而占有,如借用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则并非此处第

三人的范畴。 此外,辅助占有亦有别于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之利益的占有。 辅助占有人往往基于

一定的从属关系而对物进行事实上的支配,如店员受店主指示占有商店的货物,公司员工对公司物

品的占有等即属于此。 但民法并不将他们视为占有人,相反那些享有指示权而处于上级地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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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视为占有人[24] 。 辅助占有人尽管在事实上对物起着支配地位的作用,但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

占有人,因而自然不能适用对第三人的执行方法。
事实上,尽管我国学界通说采用执行力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不同论”,并由立法和司法解释所

构成的“规范群”形成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特殊图景[25] 。 但已成普遍共识的是,执行名义所载

当事人的继受人,属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典型情形,应受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拘束[26] 。 对于

一般继受,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6〕21
号,于 2020 年修正)第 10 条同样将其作为被执行人处理。 而 2022 年《执行法草案》第 19 条更是进

一步明确,执行依据所确定义务的承受人、为当事人或者承受人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在执行程序

中居于被执行人地位。 据此,即使其占有标的物的,执行机关也不必迂回地适用执行债权的查封、
收取程序,而可以直接解除占有交付给申请执行人。

不同的是,在比较法视野下,当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交付请求权时,执行机关只得以移转该请

求权于债权人的观念交付取代现实交付。 执行债权因取得对第三人交付请求权而获得清偿,类似

于民法上的指示交付[27] 。 在德国的执行程序中,应交付的物由第三人保管时,执行机关将按照金钱

债权的扣押与转付规定,将债务人的物之交付请求权转付于债权人。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将

“占有型”债权执行的适用情形限于第三人占有执行标的物且对债务人负有交付义务之时。 其原理

在于,为自己利益而占有标的物之第三人,既不属于执行名义确定的债务人,也非执行力扩张所及

的主体范围,只得通过债权移转的方式以代现实交付。 但在我国,由于到期债权执行自确立之初就

适用径为执行模式,使得执行力在事实上向第三人扩张。 加之现行规定普遍地借助协助执行制度

实现对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的执行,模糊了协助执行、债权执行与对债务人执行的边界。 尽管如

此,从法理而言,此时的第三人并非因既判力、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而被卷入执行程序,“只不过为

以债权请求之胜诉确定判决为强制执行之名义,而就债务人对于第三人之其他财产权而有所执行

而已” [28] 。 进而言之,上文所列三种情形在执行标的、执行方法与第三人地位上都存在一定差异:首
先,在执行标的上,第三人因执行名义效力所及而受强制执行的情形,包括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事

人或者继受人利益占有者,其执行客体表现为单一的物,而“占有型”债权执行的客体具有复合性,
在扣押或查封阶段指向债务人所享有的物之交付请求权,属于对权利的强制执行,在履行环节又表

现为解除动产占有、腾退不动产等具体落实到物的执行。 其次,在执行方法上,前者可由执行机关

直接对物解除占有并转交给债权人,而后者适用债权执行方法,即通过签发扣押命令,限制债务人

的处分与第三人的清偿,而后通过转付裁定或者移转命令满足执行债权。 最后,关于第三人的程序

地位,前者居于执行债务人的地位,而后者受不同国家执行方法差异的影响,或为事实上的执行债

务人,或为独立的第三人。 基于此,我国《执行法草案》第 190 条的发生场域也应限于第三人对债务

人负有物之交付义务的场合。
(二)“占有型”债权执行的阻却

“占有型”债权执行发生于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物之交付请求权的特定情形,然第三人亦得基

于不同占有权源向执行机关为异议,以排除对其强制执行。 依据《执行法草案》第 155 条和 157 条,
债权执行程序中的第三人认为被执行人债权不存在、已消灭或者存在其他妨碍被执行人请求事由

的,可于收到履行令后的一定期限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另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资

救济。 据此,若第三人占有标的物系基于所有权或者具有其他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执行机关不

822



袁大川　 论对债权执行的边界———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的债权执行条款

得直接将该物解除占有而交付,也不得将交付请求权移转于债权人,此时即发生对债权执行的

阻却。
如前所述,“占有型”债权执行在域外主要通过移转对第三人物之交付请求权的方式进行,并直

接产生变更债权主体、清偿执行债权并终结执行程序的效果。 若第三人系因质权、租赁或者受寄等

法律关系而占有标的物,此时债务人仅为间接占有,而直接占有人为第三人,执行机关虽不得直接

依据执行名义强制解除占有,但若执行债务人对于第三人具有物之交付请求权,则仍可签发移转命

令而由执行债权人受让之[20]660。 换言之,移转命令仅使执行债权人取得执行债务人对第三人的交

付请求权,若第三人未能自动履行交付义务,则债权人须另行取得对第三人的执行名义,或者继受

债务人对第三人已有的执行名义后,才能强制解除第三人占有。 既如此,第三人在标的物上的租赁

权或留置权、质权等担保物权,并不会因移转命令而受现实性妨害,故不能产生阻却执行的效果。
原因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移转命令或者德国的转付命令“近乎一种法定的债权移转” [29] ,其实体法基

础乃是债的转让理论。 只要符合债权转让的一般条件,执行机关强制移转债权的行为亦不能改变

债的同一性,其从属权利原则上继续存在,且债权存在的瑕疵和利益也一并移转于受让人。 因此,
在移转命令模式之下,能够阻却债权执行的事由主要为第三人因善意受让或基于买卖、赠与而取得

标的物之所有权,而债务人对第三人并无交付请求权的情形。 移转命令的签发虽鲜少受标的物上

权利负担的影响,但是从实际成效来看,由于移转命令只是产生类似代物清偿的效果,不如由债权

人径对第三人取得执行名义后申请执行更具成效,因此也造成了鲜有发出移转命令的尴尬境地[30] 。
我国此次《执行法草案》对占有标的物之第三人并未吸收域外的移转命令制度,而是更为彻底

地坚持了金钱债权执行中的“径为执行”模式,这也使得“占有型”债权执行的阻却事由呈现特殊性。
从执行方法上看,依据《执行法草案》第 190 条规定,若执行名义确定的标的物为第三人占有的,执
行法院可以按照一般债权的执行方法予以执行。 而一般债权的执行方法遵循先查封后收取的次

序,并提供了履行令和拍卖、变卖令两种收取方法。 故对于“占有型”债权执行,首先由执行法院向

第三人送达查封令与履行令,责令其直接或者通过法院向申请执行人交付标的物。 若第三人认为

被执行人债权不存在或者有其他妨碍执行事由的,有权向法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又不自动

履行的,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 毫无疑问的是,采纳此种方案或将更为高效地保

障执行债权人的权利实现。 但不同于签发移转命令的观念交付模式,草案以强制力直接将标的物

置于债权人管领之下,对占有标的物之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等主体将产生更为现实紧迫的“危

机”。 在此种模式下,所有权自不当言,即使是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甚至特殊情形下的租赁权似乎也

都构成妨害被执行人请求的事由。
一方面,若第三人因实体法上的特殊保护而取得所有权时,自得阻却执行机关强制解除占有的

执行行为。 例如,第三人于无权处分人处以合理价格善意受让不动产或动产,并且已经完成登记或

交付的,则由该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执行债务人无权要求该第三人返还原物。 再如,被执行人所有

的动产为第三人公开、持续地占有,经过一定期限后即由占有人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而得以对抗

被执行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 另一方面,质权、留置权以占有标的物为其成立的必要条件。 尽管这

在域外法例上并不构成阻却签发移转命令的事由,但在此次草案框架之下,对质物、留置物的强制

执行意味着命令第三人自动履行交付义务,或由执行机关径直解除占有,从而危及第三人担保物权

的行使,因此也可以成为阻却债权执行的一类事由。 准此以论,第三人为自己利益而占有的其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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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包括租赁权人、用益物权人等若因强制移转占有而使其权利行使受到妨碍的,也可通过异议之

诉排除执行。 比较而言,移转命令模式以债的移转为理论基础,其执行成本更低,且兼具第三人的

利益保护,而草案对“占有型”债权执行提供的方案更有利于执行债权人一侧,能够避免域外移转命

令实践利用率很低的情况。 面向将来,我国强制执行立法无疑面临完善第三人的异议程序、债权人

的收取诉讼等充实“后端”保障机制的需求,以求得执行效率与执行正当之间的平衡追求。

五、结语

以 1992 年为起点,债权执行在我国强制执行中的制度发展历经了 30 余载。 《执行法草案》对

债权执行制度作了大幅修订,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将债权执行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张。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随着对权利强制执行范围的不断扩大,如何准确把握实体法上纷繁复杂的债权类型,有效实现

其财产价值是执行机关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债权执行的边界问题需协调债权人权利实现与第三

人利益保护之两端。 虽然实体法上的债权概念具有开放性,但作为执行客体的债权范围仍需受责

任财产理论、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理的共同约束,存在一定的边界。 在“基本型”债权

执行中,应当就将来债权的扣押适格、继续性给付债权的扣押效力范围予以特别关注;对于“占有

型”债权执行,应当区分其占有标的物的原因而决定是否适用债权执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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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enforcement
 

should
 

be
 

followed 
 

and
 

claims
 

that
 

are
 

prohibited
 

from
 

being
 

transferred
 

under
 

substantive
 

law
 

and
 

claims
 

that
 

are
 

prohibited
 

from
 

being
 

enforced
 

under
 

procedural
 

law
 

should
 

not
 

be
 

enforced.
 

Meanwhile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
 

balance
 

requires
 

the
 

enforcement
 

agency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so
 

as
 

to
 

avoid
 

excessive
 

burden
 

for
 

the
 

debtor
 

and
 

the
 

third
 

party.
 

On
 

the
 

whole 
 

the
 

garnishmen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basic
 

type
 

and
 

possession
 

type 
 

and
 

its
 

object
 

form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The
 

former
 

is
 

used
 

to
 

realize
 

monetary
 

claims 
 

the
 

object
 

of
 

which
 

includes
 

undue
 

claims
 

and
 

non-monetary
 

claims.
 

However 
 

the
 

attachment
 

of
 

future
 

claims
 

is
 

subject
 

to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the
 

legal
 

relationship
 

underlying
 

the
 

claim 
 

the
 

likelihood
 

of
 

the
 

future
 

claim
 

occurring 
 

and
 

the
 

specificity
 

of
 

the
 

legal
 

subject.
 

As
 

for
 

the
 

continuing
 

claims 
 

its
 

objective
 

scope
 

of
 

attachment
 

extends
 

to
 

claims
 

based
 

on
 

the
 

same
 

legal
 

relationship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in
 

draft
 

should
 

be
 

amended.
 

The
 

latter
 

is
 

used
 

to
 

realize
 

the
 

claims
 

for
 

delivery
 

of
 

property 
 

and
 

it
 

applies
 

only
 

where
 

a
 

third
 

party
 

owes
 

an
 

obligation
 

of
 

delivery
 

to
 

the
 

debtor.
 

The
 

garnishment
 

shall
 

not
 

be
 

applied
 

if
 

the
 

third
 

party
 

is
 

a
 

successor
 

of
 

the
 

party
 

or
 

is
 

in
 

possess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arty
 

or
 

the
 

successor.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grounds
 

for
 

rejecting
 

the
 

execution
 

of
 

possession
 

type
 

are
 

also
 

special
 

in
 

China 
 

as
 

it
 

is
 

possible
 

to
 

enforce
 

directly
 

against
 

a
 

third
 

party
 

without
 

obtaining
 

a
 

judgement
 

agains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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